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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幼獅國際青年創業村暨馬達．矽谷園區案

招 商 座 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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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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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計畫背景  計畫目標

◼ 配合地方政府施政政策，釋出國
有土地使用權，帶動創新創業發
展，創造聚集效益，活絡經濟。

◼ 有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裕政
府財政，使全民共享土地利用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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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位置

 基地位於桃園市楊
梅區，鄰近國道一
號幼獅交流道。

 經國道一號約20分
鐘可抵高鐵桃園站，
25分鐘可抵臺灣桃
園國際機場，45分
鐘可抵臺北港。

5



基地範圍

 計畫範圍：高獅段893地號等7筆
土地及888地號部分土地

 計畫面積：113,769.05m2

 土地所有權人：中華民國

 管理者：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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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段 地號 面積(m2) 備註

楊梅區
高獅段

888 15,115.00

土地總面積15,867.88m2

剃除供袋地通行與公路聯
絡使用628.07m2及西北
側零星土地124.81m2。

893 688.01

897 11,747.09

909 3,934.29

919 32,953.57

920 14,711.81

921 28,855.27

922 5,764.01

合計 113,769.05



現況環境

 目前主要出入口為南
側高獅路836巷。

 現況北側高獅路大門
為封閉狀態。

 有一既有水塔，與1

至2層樓之零星建物
20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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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使用分區：一般農業區

 使用地編定：丁種建築用地

 東北側夾有石門農田水利會管理之水利用地(高獅段913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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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容許使用項目及強度

丁種建築用地

建蔽率70%、容積率300%

最大建築面積：79,638.34m2

最大樓地板面積：341,307.15m2

 容許使用

◼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6

⚫ 免經申請許可使用項目：「工業
設施」、「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臨時堆置收納營建剩餘土石
方」、「水庫、河川、湖泊淤泥
資源再生利用臨時處理設施」。

⚫ 需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使用地
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許可使用細
目：「交通設施」。

◼ 桃園市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
容許作工業設施使用之低污染事
業認定作業要點§3

⚫ 引入之產業應屬低污染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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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動製造業產業升級

 桃園地區生產馬達及其零組件工廠，約占
全國23.87%，顯示桃園市具有馬達相關產
業聚集經濟效益。

 基地周邊工業區已有相關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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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設廠於北部地區



積極推動製造業產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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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電公會簽訂MOU 推動馬達．矽谷計畫 參訪信統電產 發展馬達．矽谷計畫

參訪加州矽谷 發展桃園為智慧城市 桃中合作 推動工業4.0 發展下一世代產業



打造桃園成為全國最大的創業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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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明青創基地開幕 發展A.I.及智慧機器人 主打數位虛擬 安東青創基地領先全國

給予青年資源 將桃園打造為青年創業聚落 與微軟簽訂智慧城市MOU 孕育臺灣A.I.人才



打造桃園成為全國最大的創業聚落

 青年事務局三大三小
青創基地－培育領域
皆為高科技產業。

 至10月31日止，青
創指揮部及安東青創
基地共輔導32組新
創團隊進駐。

 新明青創基地於108

年已招募13組新創
團隊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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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初步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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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構想

幼獅國際青年創業村

供青創辦公室、測試實驗室及共同工作空間等使用，期建構一處成為矽谷潛力
企業的成長夥伴、智慧應用的研發中心與試驗場域、亞洲區域創新交流樞紐及
青年IPO中心。

馬達．矽谷研發生產區用地

提供進駐廠商進行研發、生產，及其他符合政府法令規定與本案開發政策之使
用，期能結盟臺灣精實馬達廠商，打造智慧效能馬達國家隊，以知識價值與創
新服務，面向全球市場需求以形塑完善的全方位智慧型複合馬達專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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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人性化工作環境之提供

「生態」—尊重環境的空間與景觀規劃

「生產」—高科技產業意象之營造

生活

生態

生產

會議
休閒
交流
青創

產業設施
相關研發
技術諮詢
服務事業

工商服務設施 策略性產業

從科技、產業、世界角度 打造為桃園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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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模擬示意圖 後續以廠商規劃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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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興建及營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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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興建營運範圍

 需興建、營運馬達及電動機之製造或應用相關設施。

 需興建、營運幼獅國際青年創業村及其有關設施。

 需興建、營運服務性公共設施(含污水處理廠、停車場、道路等)

之總面積，不得低於本基地土地總面積之20%。

 其他經本府經濟發展局同意設置之設施。

 前項各款設施均不得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有關丁種建築用
地相關管制規定，且不得違反桃園市非都市土地丁種建築用地容
許作工業設施使用之低污染事業認定作業要點或其他有關法令規
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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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前應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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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 簽約 土地交付 設定地上權

• 決標日次日起

60日內成立設

籍於桃園市之

專案公司。

• 由專案公司與

經濟發展局及

國產署北區分

署簽約。

• 簽約後30日內

經濟發展局將

本基地交付予

專案公司。

• 本基地交付後

30日內，專案

公司須舉行拆

除動工儀式，

拆除既有建築

物。

• 本基地交付後

30日內，專案

公司須提出設

定地上權之申

請。



許可期間

 一次開發：自簽約日起不得超過5年。

 分期開發：需於投標階段提出分期開發

計畫，且不可超過二期。

◼ 第一期：自簽約日起算，不得超過5年；且

需開發本基地土地面積50%（含國際青年創

業村）。

◼ 第二期：自簽約日起算，不得超過8年。

 自興建期結束日次日起算，至許可期間

屆滿(或終止)日止。

 於興建期內，本基地建築物取得建築執

照時，該建築物實際使用之土地部分視

為營運期(依建築執照登記之土地面積

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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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期 營運期

簽約日 許可期間屆滿日許可期間50年



興建要求

建築
開放

空間
景觀

交通

動線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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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用年限50年以上之構造。
• 服務性公共設施取得合格級以上之綠建築標章。

• 無遮簷人行道 • 圍牆、綠化 • 汽車出入口
• 人行步道無障礙破口

•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地上權消滅時，
建物所有權移轉予國產署北區分署。

• 施工紀錄、工地安管。



 土地、建築物、設施之一部或全部，以轉讓、出租，或其他類似方式交由第三人營運，

需經本府同意。

 經本府同意者，廠商與第三人之委託經營契約副本需送本府備查。

 委託經營契約之營運範圍、許可期間等規定不得違反本案相關契約之規定。

 本案許可期間屆滿前終止時，本府有權承受廠商於委託經營契約之權利義務。

 於委託經營部分，廠商對本府負連帶責任。

 投標時預期委託第三人，須檢附廠商進駐意向書。

營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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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經營

 於營運期內，每年辦理一次營運績效評估。

 評估內容包含公共設施與廠房建物維護管理情形、營運計畫執行情形、營運場域之衛生

與安全管理、國際青年創業村之管理情形、以及與市府配合度。

 本府可依每年查核情形，調整評估內容及權重；調整後10日內以書面通知廠商。

 符合營運績效良好時，廠商有優先定約權利，與本府另訂新約。

營運績效評估



青創村興建要求 監督管理機關：青年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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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日 許可期間屆滿日
5年

20日

營運期

提送青年創業村細部空間
規劃設計報告書

完成開發

 具獨立性，與馬達．矽谷園區區隔。

 總樓地板面積不得少於3,000坪。

 須設置「營運辦公室1間」、「獨立新創團隊辦公室10~25間」、「小、中、大型會議

室各1間」、「大、中、小型測試實驗室總計7間」、「試作工作坊10~20間」、「多功

能展演廳1間(至少容納100人席位)」、「共同工作空間1區(至少容納30席)」外，另應

包含開放交流空間、戶外測試區、展示區、倉儲區、餐廳及其他必要公共設施空間。

使用空間



青創村營運要求 監督管理機關：青年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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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日 許可期間屆滿日
5年

20日

營運期

提送青年創業村細部空間
規劃設計報告書

完成開發

 Logo設計。

 開幕記者會、創新創業成果展。

 整體宣傳行銷。

 建置青年人力資料庫、個人資料維護、

滿意度調查暨統計分析。

 訂立青年創業村場地空間使用管理規則。

 訂立青年創業村營運管理辦法：營運時

間、場地收費標準、場地租借規定。

 聘任專責人力：至少5人。

管理維護

 定期招募進駐團隊：制訂分期招募計畫。

 紀錄進駐團隊發展情形：每季函送進駐

團隊發展資料(營運狀況、成長情形)。

 業師輔導：提供經營管理、財務、法務、

行銷、市場分析等業師諮詢服務。

 每月回報追蹤關懷及調查紀錄。

 協助申請貸款、取得募資或創投基金。

 不定時舉辦創新交流聚會、產業媒合對

接活動。

協助進駐之新創團隊



肆 招商資訊

26



招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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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萬元(可轉為履約保證金)申請保證金

50年+20年許可年期 符合營運績效良好評定優先訂約

興建期：申報地價年息1%，並隨地價調整
營運期：申報地價年息3%，其中2%以簽約時之公告地價之固定比

率計算土地租金，另外1%隨申報地價調整計算土地租金

土地租金

7,500萬元履約保證金

開發權利金：不得低於9.5億元，可採一次付清或分期繳納權利金
(投標廠商報價)

單一廠商／合作聯盟一般資格
單一廠商：3億元
合作聯盟：總和3億元

(授權代表1億5,000萬元)

財務資格
(實收資本額)



申請人資格 一般資格

 以單一廠商方式申請，或以合作聯盟方式申請，其申請人及合作聯盟
成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 依公司法成立之我國公司或外國公司

◼ 於公告前依中華民國公司法第386條申請備查，並設置代表人辦事處之外國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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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廠商 合作聯盟



申請人資格 財務能力

 公告招標截止日前，申請人為單一廠商，其實收資本額應高於新臺幣
3億元(含)以上。

 公告招標截止日前，合作聯盟之授權代表法人實收資本額應高於新臺
幣1億5,000萬元(含)以上，聯盟各成員全部實收資本額合計為3億元
(含)以上。

 申請人及合作聯盟成員經會計師簽證最近3年度財務報告及其所附報
表

◼ 淨值不得為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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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程序

 自資格合格且評選合
格申請人中選出權利
金報價最高者決標。

 甄選程序

◼ 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 第二階段：開啟權利
金價格報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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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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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申請書

 投標切結書

 投資計畫書

 押標金繳交證明文件

 代理人委任書

 債信能力聲明書

 投標廠商聲明書

 設定地上權權利金報價單

合作聯盟投標另備文件

 合作聯盟授權書

 合作聯盟及其股份協議書

基本文件

 廠商設立或登記之證明(申請截止日1個

月前經主管機關核發之商業登記或公

司登記證明文件)

 廠商納稅證明(營業稅或所得稅)

 廠商信用證明(非拒絕往來戶、無退票

紀錄)

 實收資本額證明文件

 經會計師簽證最近三年度財務報告及

其所附報表

資格證明文件



第二階段：開啟權利金報價單 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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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合格申請人

第一階段
資格審查

第二階段
開啟權利金報價單

申請人

 選出資格合格申請人後，依申請人投標順序，依序開啟權利金價格報價單

 以權利金價格報價最高者決標，由主持人當場宣布提出最高投標權利金者為得標人，
提出次高者為候補得標人。

 如最高標價有二標以上金額相同時，由各該最高標者當場填寫比價金額後再行比價，
以出價較高且已超出原投標價者得標，未到場者，視同放棄比價，由其餘到場之最
高標者比價。如僅一人到場，仍應進行比價，由到場者依比價後之最高標價得標。

 如最高標價相同之評選合格申請人均未在場致無法進行比價時，由主持人當場以抽
籤方式決定得標人及候補得標人。

提出最高投標權利金者
為得標人

候補



投資開發營運計畫書擬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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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主要內容
第一章

專案公司組織
架構及相關團

隊

1.公司簡介 2.營運團隊籌組說明
3.其他協力廠商簡介 4.公司組織架構及職掌

5.股權結構及股東成員

第二章
整體開發構想

1.整體發展及空間機能構想 2.規劃引入產業類型
3.規劃構想及開發規模(青創村及公共設施部分應以專節說明)

以上項目應以必要之圖說(不限於配置圖、透視圖等)清楚表達規劃設計概念

第三章
建築及公共設
施配置計畫

1.基地拆除及整地計畫 2.建築及公共設施配置計畫(包含道路、
停車場、管理中心等)

3.青創村建築計畫 4.交通動線規劃與交通衝擊分析與因應對
策

5.地標意象 6.綠建築設計及綠色能源規劃

7.綠化暨景觀計畫
以上項目應以必要之圖說(包括但不限於配置圖、透視圖等)清楚表達規劃設
計概念及建築物之使用機能與效益

第四章
興建計畫

1.分期分區計畫 2.工程管理組織及施工管理計畫

3.施工時程計畫 4.興建經費及成本控制計畫

5.施工安全及環境保護計畫 6.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
(青創村及公共設施之施工管理計畫、施工時程計畫、興建經費及成本控制計
畫應以專節說明)



投資開發營運計畫書擬撰內容

34

章節 主要內容

第五章
營運管理計畫

1.招商計畫 2.經營管理構想及空間配置計畫(含人力配置)
3.行銷推廣計畫 4.基地管理及維護計畫(含公共空間及公共設
施)
5.安全管理計畫 6.青創村室內裝修計畫及經營管理計畫

7.營運期間公共設施(含青創村)及資產之設備維護計畫

8.契約屆滿時及契約屆滿前之資產移轉及返還計畫

第六章
財務計畫

1.基本假設參數 2.開發經費預估
3.營運收入及成本、費用預估 4.資金籌措計畫

5.財務效益分析 6.風險管理及保險計畫

7.權利金支付內容及支付計畫

第七章
其他事項

1.廠商回饋計畫暨睦鄰計畫 2.配合政府行銷計畫(青創村等)
3.雇用在地員工比例 4.其他創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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